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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被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公告 

 

 

一、公司被法院移送破产审查的情况 

2024年 12 月 7日，公司收到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

的（2024）浙 06 破申 5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王海滨等 29名员

工债权人以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明德

公司”“公司”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

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

司进行破产清算，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。 

法院查明，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，于 2000 年

11 月 6日在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注册资本 4800

万元，法定代表人王大朝，住所地浙江省绍兴经济开发区龙

山软件园，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，经营范围：

贴片式整流二极管及相关产品的制造、销售；研发、销售：

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、电子整机装联设备（含有引线电子元

器件装联设备、表面贴装（SMT）设备）、超小型片式元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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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设备、照明灯具、专业音响设备、半导体分立器件、电声

器件及零件、连接器与线缆组件、新型片式元件、工业自动

控制系统装置、电子测量仪器；应用软件开发、集成电路设

计；本公司研发、制造产品的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

让；知识产权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现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未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对王海滨等 29 人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

无异议。 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被申请人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

司属于破产适格主体。现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，事实清楚，具备法律规定的破产原因，该公司亦对

此无异议，故依法应当裁定受理王海滨等 29 人对浙江明德

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第

二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六条第

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受理王海滨等 29 人对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

破产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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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开展破产审查工作，并根据

事项进度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法院已受理王海滨等 29 名员工对公司的破产清

算申请，公司存在可能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。 

公司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

三、备查文件 

（2024）浙 06 破申 5号《民事裁定书》 

 

 

浙江明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2 月 9日 

 


